
 

 

摘要 

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表現、是直接民主的實踐，而直接民

主也是民主政治最原始的形式，早從古雅典式的民主開始，公民的直

接參與政治便已然成形，但是直接民主在實際運作上是有其困難性

的，因此公民將其權力委託給代議士的代議民主，就成為當今世界民

主國家主導政治運作的核心機制。 

    雖然代議政治儼然成為世界最為普遍的民主政體，但由於受委託

的代議士經常會受到個人利益或是其他利益團體之影響，無法完全展

現委託人之意志，因而，產生了許多代議政治下的偏差現象，怎麼樣

的機制能夠彌補這諸多代議制度下的失靈現象呢？於此之際，「公民

投票」遂為當前必須加以著重討論的重要課題。 

    本論文試圖就公民投票的定義、理論、類型分析，從中找出公民

投票在施行上所可能受到的限制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偏差現象，並從國

外的實際施行的經驗中，找出可以避免或修正公民投票弊病的方法。 

 

關鍵字：公民投票、創制、複決、直接民主、進步主義、司法審查 

 


